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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，發展主題式學習模組，增加學

生修課彈性，訂定開設微學分課程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課程為各院級、系級學術單位開設之微學分課程。 

三、各院級、系級學術單位開設微學分課程應事先規劃課程進度及內容，依行政程序提經相

關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開設。 

四、微學分課程可密集授課，授課教師應於授課大綱中明確說明課程內容及標明週次。開課

單位須公告上課時間予學生周知，且不得設定學生選課限修條件，並告知學生修讀微學

分課程不應與其他課程衝堂規定。 

五、開課及學分計算 

(一)微學分課程開課學分數為零點二學分、零點五學分或一學分，零點二學分授課四小時，

零點五學分授課九小時，一學分授課十八小時。 

(二)「微學分課程」之課程名稱訂為「ooo微學分」。 

(三)微學分課程之學業成績採「通過」、「不通過」之考評方式，畢業總學分最高採計六學

分。 

六、選課及課程實施方式 

(一)學生修讀各院級、系級學術單位開設之微學分課程者，需依教務處公告選課時間自行

選課，最低修課人數依本校「選課準則」規定辦理。 

(二)課程實施方式、學習證明、成績評分方式，得由各開課單位另訂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校專任(案)、兼任教師教授微學分課程，鐘點費核計依照本校「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

點」辦理。 

    課程中聘請校外業界學者專家講授費用，由開設微學分單位以講座鐘點費支應。 

八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